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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6 月底前，民政部下发年度移交安置通知，并
会同总参谋部编制下达计划和移交安置人员名
单。
●年度名单下达后，民政部优抚安置局即商财政
部社会保障司下拨分散供养的 1 级至 4 级残疾士
兵购建房补助经费。
●加强部门协商，及时研究解决交接工作中出现
的问题。
●指导本系统做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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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5 月底前，大军区级单位军务部门与省级民政部
门协商确定伤病残士兵退役供养方式。

●省级民政部门与军队大单位军务部门接到移交
安置人员名单 20 日内，将其下达到伤病残士兵安
置地和伤病残士兵所在旅（团）级部队。

●省级财政部门及时拨转中央下达的经费，并下达
本级安排的经费。

●旅（团）级部队及时整理伤病残士兵档案材料，
做好思想工作。
●安置地民政部门做好接收伤病残退役士兵各
项准备工作。
●安置地财政部门落实分散供养的 1级至 4级残
疾士兵购建房补助经费。

联系沟通

●伤病残士兵所在旅（团）级部队军务部门接到
移交安置人员名单 20 日内，及时与安置地民政部
门联系沟通，商定交接时间和具体事项。

审查档案

移交接收

落实安置待遇

1 级至 4 级，国家供养

集中供养 分散供养

纳入国家优抚保障体系，享受相关抚恤优待

●安置地民政部门接到移交安置人员名单和伤
病残士兵档案后，在 20 日内完成档案审查，并
将结果、交接时间及时通告伤病残士兵所在部
队。如有缺件由部队负责补齐。如相关信息与档
案材料不一致，由军地核实完善后再行交接。

●部队结算相关费用，指派专人护送伤病残士兵
到安置地民政部门报到。
●军地共同做好伤病残士兵本人及其家属思想
工作。
●部队、安置地民政部门和伤病残士兵（或利害
关系人）签订三方协议，共同办理交接手续，需
要住院的，有关医院要派人参加交接，安置地民
政部门协助部队将伤病残士兵送到指定医院。

●一般应于当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安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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